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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开区B17线道路及排水工程

试验监理实施细则

一、工程特点

本工程南接已建成的金童大道（金龙东路），北接中环快速干道上的陡溪立交，道路全长为2705.47m，全线共有平交口一个，设置港湾式停车港一处，高架桥两座，分别为陡溪大桥和庙村大桥，涵洞两座。

道路起点为已建成的金童路，其设计标高为314.97，终点与陡溪立交的匝道相接，其设计标高为332.132；横断面采用双向四车道，路幅分配：5.0(人行道)+16.0m(车行道)+ 5.0(人行道)=26m。

试验检测工作量大、检测内容涉及范围广，包括钢材、水泥、混凝土原材料等各种原材料检测和路基压实度、桩基动测、地基承载力等各种工程检测。

二、监理依据

1．本工程有关的设计图纸、合同文件；

2．《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00》；

3．现行的规范规程标准；

4．本工程《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市政工程）》；

5．重庆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关于规范建设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工作的通知》重建办[2002]29号；

三、监理试验控制方法

本工程试验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2000》第5.4.6条规定，并征求质监站、甲方负责人同意，采用见证方式（见证取样和送检、见证试验）对本工程的原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和工程试验进行控制

四、见证频率及内容

现场试样由承包人试验工程师，按规范规定频率方法进行取样送检或现场试验检测，由监理工程师百分之百全过程见证。

见证内容：用于重庆经开区B17线道路及排水工程的原材料、半成品及工程试验。

五、检测机构

所取试样按规定送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部门检测，送样前或现场工程检测前对检测部门资质进行审核后才进行相应的检测工作。按规定抽检试件（或试样）送经开区质监站试验室。

六、材料试验监理程序（见下页）

七、检测内容和试验的方法

（一）砼
普通水泥砼

1．检验项目

常规检验项目：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现场坍落度

2．取样方法及频率

（1）交货检验的砼试验应在交货地点采取。交货检验砼试样的采取和坍落度的测定应在砼运送到交货地点按规定在20分钟内完成；强度试件的制作应在40分钟内完成。

取样频率及组批：

A 按每100m3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少于一次；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验收监理工作流程
B 一个工作班拌制的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不足100 m3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C 当在一个分项工程中连续供应相同配合比的砼量大于1000 m3时，其交货检验的试样每200 m3砼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2）用于出厂检验的砼试样应在搅拌地点采取，按每100盘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每一工作班相同的配合比的砼不足100盘时，取样也不得少于一次；

（3）对于预拌混凝土的质量，每车应目测检查，到达现场的混凝土第一车必须实测，以后每五车实测一次。坍落度必须满足规定和施工要求。

（4）砼拌合物的含气量、氯化物含量和特殊要求项目的取样检验频率，按合同规定进行。

3．评定方法：按部位工程相同混凝土强度等级为一验收批，按GB107-87规定进行混凝土强度合格评定。

（二）砼外加剂

三种检验项目：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复验；

检验频率：每200T为批次，不足200T按一批计，每批至少取样一次。

（三）建筑砂浆

1．检验项目： A 稠度   B 抗压强度；

2．取样方法和数量

2．1方法

（1）试验用建筑砂浆拌合物，应根据不同要求，可以从同一盘搅拌站或同一车运送的砂浆中取出；

（2）在试验室取样时，可以从机械拌制的砂浆拌合物中取出；

（3）施工取样应在使用地点的砂浆槽，砂浆运送车或搅拌机出料口，至少从三个部位集取；现场取来的试样，在试验前经人工再搅拌，保证其质量均匀，并尽快进行试验；

（4）所取样的砂浆，应比试验多1~2倍；

（5）试件制作应在20±5℃温度环境下停置一昼夜（24±2h），当气温较低时，可适当延长时间，但不超过两昼夜，在标准条件下养护：

A：水泥混合砂浆应为温度20±3℃，相对湿度60-80%。

B：水泥砂浆温度为20±3℃，相对湿度90%以上。

2．2数量

每250m3砌体中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每台搅拌机应检查一次，每次至少应制作砂浆立方体（7.07×7.07×7.07mm）抗压试块一组六块，当砂浆强度或级配有变更时，还应另作试块。

3．砂浆强度检验评定及处理

按《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1）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砂解剖学各组试件的平均强度不小于fm.k；
（2）任一组试件的强度不小于0.75fm.k；


（3）当单位工程中同品种、同强度等级仅有一组试件时，其强度不应低于fm.k；

（四）水泥

1．检验项目

（1）必检项目：水泥胶砂强度   水泥安全性   水泥凝结时间；

（2）其他项目（必要时检验）：细度、不溶物、三氧化硫、烧失量、碱含量、氧化镁等；

2．取样方法和数量

用于承重结构，用于使用部位有强度等级要求砼用水泥或水泥出厂超过三个月和进口水泥，在水泥使用前都必须进行复试，并提供试验报告。

（1）散装水泥

对同一生产厂生产的同期出厂的同品种、同标号的水泥，以一次进厂的同一出厂编号的水泥为一批。但一批的总量不超过500t。随机地从不少于3个罐车中各采取等量水泥，经搅拌均匀后，再从中称取不少于12Kg水泥作为检验试验。

（2）袋装水泥

对同一水泥厂生产的同期出厂的同品种、同标号的水泥，以一次进厂（场）的同一出厂编号的水泥为一批。但一批的总量不得超过200t。随机地从不少于20袋中各采取等量水泥，经混凝土拌均匀后，再从中称取不少于12Kg水泥作为检验试样。

（3）取样要有代表性，所取试样总数不少于12Kg，拌合均匀后分为两等份，一份由试验室按标准进行试验，一份密封保存，以备仲裁检验时。

（4）搅拌站应在水泥厂进站取样，并根据储存、使用情况定期复验。

3．结果评定及处理

（1）根据GB175-1999等相关规范；

（2）水泥安定性或初凝时间或氧化镁、三氧化硫不符合相应标准规定时均为废品；

（3）强度低于业主要求的等级为不合格品；

（4）不合格品可降低使用，废品不准用于工程。

（五）砂

1．检验项目

必检项目：筛分析（细度模数）、含泥量、泥块含量

其他（必要时）：有害物质含量、砂的坚固性（机制砂需检验母材强度）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取样数量

A 砂试验应以同一产地、同一规格、同一进场时间每400 m3或600t为一验收批，不足400 m3或600t时作为一个验收批。

B 每一验收批取样一组，数量为22Kg。

（2）取样方法

在料堆上取样时，取样部位均匀分布，先将取样部位表面铲除，然后由各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试样8份（每份22Kg以上），搅拌均匀后用四分法缩至22Kg，组成一组试样。

在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应在皮带运输机的机尾出料处，用接料器定时抽取样品，并由4份试样（每份22Kg以上）搅拌均匀后用四分法分至22Kg组成一组试样。

3．结果判定及处理

	混凝土强度等级
	大于或等于C30
	小于C30

	含泥量（按重量计%）
	≤3.0
	≤5.0

	泥块含量（按重量计%）
	≤1.0
	≤2.0


（2）如检验不合格，应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目应加倍复验，如仍有一个试样不能符合标准要求，应按不合格处理。

（六）碎石

1．检验项目

（1）筛分析         （2）含泥量        （3）泥块含量  

（4）针状含量       （5）压碎指标      （6）有害物质含量

对于C50以上砼用碎石应在使用前做母材压碎指标值检验。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取样数量：

碎石试验应以同一产地、同一规格、同一进场时间每400m3或600t为验收批，不足400 m3或600t时也作为一验收批，每一验收批取样一组，数量为40Kg（每最大粒径≤20mm）或80Kg（最大粒径40mm）。

（2）取样方法（同砂）

	混凝土强度等级
	大于或等于C30
	小于C30

	针状颗粒含量（%）
	≤15
	≤25

	含泥量（按重量计%）
	≤1.0
	≤2.0

	泥块含量（按重量计%）
	≤0.5
	≤0.7


3．结果判定及处理

碎石的压碎指标

	岩石品种
	混凝土强度等级
	碎石压碎指标值（%）

	水成岩
	C55-C40
	≤10

	
	≤C35
	≤16

	变质岩或保成火成岩
	C55-C40
	≤12

	
	≤C35
	≤20

	火成岩
	C55-C40
	≤13

	
	≤C35
	≤30


（七）钢筋

1．检验项目

（1）拉伸试验（屈服点或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

（2）弯曲（冷弯）试验；

（3）必要时：反复弯曲试验；化学分析C、S、P、Si、Mn、Ti、U ；

2．取样方法和数量

A．碳素结构钢

（1）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

（2）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罐号、同一等级、同一品种、同一尺寸、同一交货状态、同一进场时间的钢材组成。

（3）每批数量不得大于60t，每批取样一组，其中两个拉伸试件，两个冷弯试件。

（4）取样方法按《钢材力学及工艺性能试验取样规定》进行。

试件应在外观尺寸合格的钢材上切取。切取时应防止受热、加工硬化及变形而影响其力学及工艺性能。

B．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

（1）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

（2）每批由同一厂别、同一炉罐号、同一规格、同一交货状态、同一进场时间的钢筋组成。

（3）允许由一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同一浇注方法的不同炉罐号组成混合批，但各炉号含碳量之差不大于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0.15%。

（4）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每批数量不得大于60t，每批取试件一组。

（5）每组试件数量见下表

	钢筋种类
	试件数量（个）

	
	拉伸试验
	弯曲试验

	热轧带肋钢筋
	2
	2

	热轧光圆钢筋
	2
	2

	低碳钢热轧圆盘条
	1
	2


（6）取样方法

（1）按上表规定凡取2个试件的（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冷弯试件除外）均应从任意两根（或两盘）中分别切取，即在每根钢筋上切取一个拉伸试件，一个弯曲试件。

（2）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冷弯试件应取自不同盘。

（3）试件 在切取时，应在任意一端截500mm后切取。

（4）试件长度如下（供参考）：

试样应满足在夹具之间的最小自由长度符合下列要求：

d≤25mm时             350mm 

25mm＜d≤32mm时      400mm

32mm＜d≤50mm时      500mm

夹持区长度≥100~150mm

3、结果判定及处理

根据钢材、钢筋种类和相应的标准，按委托来样提供的钢材牌号及强度等级进行评定。

（1）热轧带肋钢筋、热轧光圆钢筋、低碳钢热轧圆盘条如有某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则从同一批中再任取双倍数量的试件进行该不合格项目的复验，复验结果（包括该项试验所要求的任一指标）即使一个指标不合格，则整批不合格。

（2）钢筋混凝土用热轧带肋钢筋

工艺性能：经弯曲试验，钢筋受弯曲部位表面不得产生裂纹。

（八）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预应力钢绞线进入现场厂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和反应预应力筋主要性能的出厂检验报告。

1．检验项目

表面质量、尺寸偏差、捻距、拉伸试验、弯曲试验、松弛试验。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取样数量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应成批验收，每批由一同一牌号、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工艺制成的钢绞线组成，每批重量不大于60t。

（2）取样方法

从每批钢绞线中任取3盘，进行表面质量、直径偏差、捻距和力学性能试验。如每批少于3盘，则应逐盘进行上述检验。屈服强度和松弛试验每季度抽验一次，每次不少于1根。

从每盘所选的钢绞线端部正常部位截取1根750mm的试样进行试验。

3．结果评定和处理

试验结果，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则为不合格品，应报废。再从未试验过的钢绞线中取双倍数量进行该不合格项的复验，如仍有一项不合格，则该批判为不合格品。

（九）钢筋连接（焊接）

注：本工程采用墩粗直螺纹连接接头和电弧焊。

1．钢筋焊接接头（连接）方式和类型

1．1钢筋接头方式：

（1）焊接

（2）机械连接

1．2类型

焊接有：

（1） 电阻点焊

（2）闪光对焊

（3）电弧焊：包括帮条焊、搭接焊、熔槽帮条焊、坡口焊、钢筋与钢板搭接焊、预埋件钢筋T形接头电弧焊、水平窄间隙焊（不能用于竖直钢筋）

（4）电渣压力焊

（5）气压焊

（6）预埋件弧压力焊

机械连接有：

（1）墩粗直螺纹接头（用于本工程）

（2）套筒挤压接头

2．焊接检验项目（参考）

	焊接种类
	必试项目

	点焊
	焊接骨架
	抗剪试验、抗拉试验

	
	焊接网
	抗剪试验、抗拉试验、弯曲试验

	闪光对焊
	抗拉试验、弯曲试验

	电弧焊
	抗拉试验

	电渣压力焊
	抗拉

	气压焊
	抗拉试验、梁、板另加弯曲试验

	预埋件钢筋T形接头
	抗拉试验

	机械连接
	抗拉强度


3．取样方法和数量

焊接钢筋试验的试件应分班前焊试件和班中焊试件；班前焊试件是用于焊接参数的确定和可焊性能的检测。班中焊试件是用于对成品质量的检验。

班前焊试件：在正式焊接施工前按同一焊工、同批钢筋、同焊接形式取模拟试件一组，试件数量和试验项目与班中焊试件相同。

3．1电阻点焊：

（1）焊接骨架

1）凡钢筋级别、直径及尺寸相同的焊接骨架为同一类型制品。每200件为一批，一周内不足200件也为一批。

2）热轧钢筋点焊每批取一组试件（3个）作抗剪试验。

3）冷拔低碳钢丝点焊，每批取试件一组（6个）除作抗剪试验外，还应对较小钢丝作拉伸试验，试件各为3个。

4）由几种钢筋直径组合的焊接制品，应对每种组合均作力学性能检验。

5）试件应从外观检查合格的成品中切取，当切取试件的尺寸小于规定的试件尺寸或受力钢筋直径大于8mm时，可在生产过程中焊接试验网片，从中切取试件，抗剪试件纵筋长度应大于或等于290mm，横筋长度应大于或等于50mm，拉伸试件纵筋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300mm。

（2）焊接网

1）凡钢筋级别、直径相同的焊接网视为同一类型制品，每批不应大于30t，或者每200件为一批，一周内不足30t或200件，也作为一批。

2）力学、弯曲性能试件应从成品中节取。

3）热轧钢筋、冷轧带肋钢筋或冷拔低碳钢丝的焊点应取抗剪试件3个，抗剪试件应沿同一横向钢筋随机切取，其受拉钢筋为纵向钢筋；对于双根钢筋，非受拉钢筋应在焊点外切断，且不应损伤受拉钢筋焊点。

4）冷轧带肋钢筋或冷拔低碳钢丝的焊点应取拉伸试件2个（纵向钢筋一个，横向钢筋一个），试件长度应足够，以保证夹具之间距离不小于20倍之间直径且不短于180mm。

5）冷轧带肋钢筋焊点应取弯曲试件2个（纵向钢筋一个，横向钢筋一个），试件长度应大于或等于 200mm，受弯部位与交叉点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25mm。

3．2钢筋闪光对焊

（1）同一台班内，由同一焊工完成的300个同级别、同直径钢筋焊接接头作为一批。若同台班内焊接的接头数量较少，可在一周内累计计算。若累计仍不足300个接头，则仍按一批计。

（2）每一批取试件一组（6个），3个拉力试件，3个弯曲试件。

（3）螺丝端杆接头可只做拉伸试验。

（4）取样方法：

1）试件应从成品中切取；

2）焊接等长的预应力钢筋（包括螺丝端杆与钢筋），可按生产条件制作仿真试件；

3）模拟试件的检验结构不符合要求时，复验应从成品中切取试件，其数量和要求与初始试验时相同。

3．3钢筋电弧焊接头

（1）在工厂焊接条件下，同接头型式、同钢筋级别每300个接头为一批。

（2）在现场安装条件下，每一楼层中同接头型式、同钢筋级别、同焊接位置，每300个接头为一批，不足300个时，仍作一批。

（3）每批取样一组（3个试件）作拉力试验。

（4）取样方法：

1）在一般构筑物中，试件应从成品中切取，每批随机抽取3个接头进行拉力试验。

2）对于装配结构节点的钢筋焊接接头，应按现场；最不利的生产条件制作仿真试件。

3．4钢筋电渣压力焊

（1）在一般构筑物中，每300个同钢筋级别的钢筋接头作为一批。

（2）在浇筑钢筋混凝土多层结构中每一楼层或每施工工段，同钢筋级别的300个接头为一批，不足300个仍作为一批。

（3）每批取试件一组（3个试件）作拉力试验。

（4）取样方法：试件应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3．5钢筋气压焊

（1）班前焊试件每批钢筋（≤60t）焊接6根接头（外观检查合格），3根作拉力试验，3根作弯曲试验。

（2）班中焊：在一般构筑物中，同类型接头每300个接头作为一批。（3）在浇筑钢筋混凝土房屋结构中，同一楼层中应以300个接头作为一批，不足300个仍作为一批。

（4）每批取试件一组（3个试件）作拉伸试验；在梁、板的水平钢筋焊接中应另取3个接头作弯曲试验。

（5）取样方法：

1）试件应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2）拉力试件的受试长度Ls应等于钢筋公称直径的8倍；夹持长度Lj根据钢筋直径大小确定，一般应大于或等于100mm，弯曲试件长度应不小于下表规定：

	钢筋直径（mm）
	16
	18
	20
	22
	25
	28
	32
	36
	40

	试件长度
	250
	270
	280
	290
	310
	360
	390
	420
	450


3．6预埋件T形接头埋弧压力焊

（1）以300件同类型预埋件作为一批，一周内连续焊接时，可以累计计算，不足300件时，仍作为一批。

（2）每批取试件一组（3个试件）作拉力试验。

（3）取样方法：

1）试件应从每批成品中抽取

2）试件的钢筋长度应大于或等于200mm，钢板的长度和宽度均应大于或等于60mm。

3．7机械连接钢筋试件

（1）检验分类

1）型式检验：应由国家省部级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

2）工艺检验：目的是检验接头技术提供单位所确定的工艺参数是否与本工程中的进场钢筋相适应。施工单位应在钢筋连接工程开始前及施工过程中对每批钢筋进行接头工艺检验。

3）现场检验：也叫施工检验，是由施工单位检验部门在施工现场进行的抽样检验（按验收批进行）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工艺检验

在正式施工前，按同批钢筋、同种机械连接形式的接头试件不少于3根作抗拉强度试验。同时对应截取接头试件的钢筋母材，进行抗拉强度试验。

2）现场检验

接头的现场检验按验收批进行。

同一施工条件下，采用同批材料的同等级、同型式、同规格接头，以500个为一验收批，不足500个也作为一个验收批。每一验收批，必须在工程结构中随机截取接头试件。

（3）结果判定及处理

一般规定：试验结果如不符合标准所规定的指标，应判定为不合格，对于不合格试验在24h以内报上级主管部门

（十）建筑用焊条、焊剂

1．检验项目

角焊缝、熔敷金属化学成分、熔敷金属力学性能、焊条药皮含水量、溶敷金属扩散氢含量等。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批量划分及编号

1）每批焊条由同一批号焊芯、同一批号主要涂料原料、以同样涂料配方及制造工艺制成。EXX01、EXX03或E4313型焊条的每批最高量为100t。其它型号焊条的每批最高量为50t。

2）成品焊丝按批验收。每批焊丝由同一炉号、同规格、同样制造工艺生产的焊丝组成。

（2）取样

1）焊条：每批焊条试验时按需要数量至少在3个部位平均取有代表性的样品。

2）焊丝：每批焊丝中，按盘（卷）、筒数任选3%，但不少于两盘（卷）、筒，分别取样进行化学分析。

每批焊丝中，按盘（卷）、筒数任选1%，但不少于两盘（卷）、筒，分别取样检查镀铜层的结合力、焊丝的抗拉强度、焊丝的松弛直径和翘距。

焊丝直径在同一横截面两个互相垂直方向测量，测量部位不少于两处。

3．结果判定及处理

按现行规范进行评定。

（1）焊条：任何一项检验不合格时，该项检验应加倍复验，当复验拉伸试验时，抗拉强度、屈服点及伸长率同时作为复验项目。其试样可在原试板或新焊的试板上截取。加倍复验结果应符合该项检验的规定。

（2）焊丝：任何一项检验不合格时，该项检验应加倍复验，当复验拉伸试验时，抗拉强度、屈服点及伸长率同时作为复验项目。

（3）焊条、焊剂无合格证，或其性能不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的规定，为不合格品。

（十一）预应力锚夹具、连接器

1．检测项目

外观检查、硬度、静载锚固性能

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在同种材料和同一生产工艺条件下，锚具，夹具应以不超过1000套组成一个验收批；连接器以不超过500套组成一个验收批。

（2）外观检查 应从每批中抽取10%的锚具且不少于10套。

（3）硬度检查 应从每批中5%的锚具且不少于5套，对其有硬度要求零件做硬度试验。对多孔夹片式锚具的夹片，每套至少抽取5片。每个零件测试3点.

（4）静载锚固试验 应从同批中抽取6套锚具(夹具或连接器)组成3个预应力锚具组装件,进行静载锚固试验,,或根据合同约定试验(根据具体情况由厂家提供报告)

3．结果评定及处理

(1)外观检查和硬度检验如果有一个零件不合格,应取双倍数量重做检查,如仍有一个不合格,则逐个(套)检查,合格方可使用.

(2)静载锚固试验如有一个不合格, 应取双倍数量重做检查,如仍有一个不合格,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十二）预应力管道

1．检验项目

外观尺寸、集中荷载下径向刚度、荷载作用后的抗渗漏及抗弯曲渗漏

2．取样方法及数量

（1）每批应由同一钢带应取双倍数量重做检查,如仍有一个不合格,生产厂生产的同一批钢带制造而成，累计半年或5000m生产量为一批，不足半年产量或5000m也作为一批，则取产量最多的规格。

（2）检验内容及取样数量见下表

金属螺旋管检验内容及取样数量

	检验顺序
	检验内容
	取样数量

	1
	外观
	全部

	2
	尺寸
	6

	3
	集中荷载下径向刚度
	3

	4
	荷载作用后抗渗漏
	不另取样

	5
	抗弯曲渗漏
	3


（十三）砌筑条石   

要求同一材质的岩石单轴抗压强度不小于３０Mpa，每1000Ｍ３取样一组；

（十四）土工布

检测项目：拉力试验

取样频率：进场时应逐批检查出厂合格证或试验报告，并按要求进行抽查复验，抽验数量，每批次不少于一次，当批量较大时，按10000m２抽查一次（JTJ/T239—98）；

（十五）基岩

1．检测项目 天然湿度单轴抗压强度或饱和湿度单轴抗压强度。

2．取样方法合数量

（1）在桩基开挖至设计标高时进行取样，桩基提前终孔时应根据设计意见提前进行取样。

（2）每根桩取样至少取样一组，规格为￠5X10cm或立方柱宽高比1：2。

3．结果评定及处理

基底强度不小于设计要求，不满足要求时应征求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十六）支座

1．现场检查支座规格型号、数量、外观尺寸。

2．由厂家提供质保资料或参考型式检验报告及极限抗压强度、抗压弹性模量、抗剪弹性模量、容许剪切角、允许转角、摩擦系数、成品解剖试验等技术指标。

3．全数检查，不附合要求的一律不允许使用。

（十七）伸缩缝

1．产品规格型号、数量、外观质量、集合尺寸

2．厂方应提供质保资料或型式检验报告及成品力学性能试验、解剖检验的指标的检测。

3．全数检查，不附合要求的一律不允许使用。

（十八）张拉机具

1．厂方提供质保资料，相关的技术参数。

2．张拉机具进场后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并在具有相应资质的部门标定校正，千斤顶与压力表配套使用。




换材料





通知停止使用


并运出现场





专业监理发现有


疑问提出抽检复验





下厂检验(必要时)





检测单位





承包方





继续使用





定期上报，归档


，





监理工程师





审批





承包方





按规定批量自检填写报验单





监理工程师





审批





厂(场)质保书





承包方自检





材料进入施工现场使用





提交材料报验单





原材料、成品、半成品





合格





不合格





可





否





同意





上报












